
附表 1、大型展場級動物展演評鑑表  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經營管理 

(20分) 

1.營運計畫 

(12 分) 

(1)動物展演目的及性質之規劃依

據專業知識之經驗法則，並能清楚

說明動物展演規劃方式。 

□ 

(依專業知識及經驗

法則規劃且具教育

目的) 

□ 

(依專業知識規劃

展演目的，但缺

乏教育目的) 

□ 

(有目的及性

質但缺乏專業

知識) 

□ 

(無目的及

性質也缺乏

專業知識) 

  

 

 

 

 

 

(2)現場動物數量及展演空間規

劃，與營運計畫書內容符合。 

(備註：如具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14條

規定應申請許可變更事項，應向發證

機關提出申請) 

□ 

(完全符合或有疑慮

處能提供精確說明) 

□ 

(大致符合或有疑

慮處能提供明確

說明) 

□ 

(部分符合) 

□ 

(完全未符

合)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(3)進行動物飼養照顧人員內外部

教育訓練提升人力素質，並有訓

練內容、訓練紀錄或時數證明等

書面資料可供佐證。 (無另聘動

物飼養照顧人員時，見專任經理

人訓練情形)  

⚫內部：場所內自行訓練。 

⚫外部：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19

條規定之相關專業訓練。 

□ 

(人員皆有完成內部

訓練，有紀錄；70%

以上人員有進行過

外部訓練) 

□ 

(人員皆有完成內

部訓練，有紀

錄；40%以上人

員有進行過外部

訓練) 

□ 

(有內部訓

練，進行過外

部訓練人員低

於 40%) 

□ 

(無訓練) 

  

 

 

2.動物管理紀錄 

(8 分) 

(1)詳實記錄動物照養資料監控動

物福利水準及變化。 (如食物組

成、食欲、體重、異常行為、行為

豐富化、繁殖情形、環境監控等)  

□ 

(精確記錄/系統化管

理且定期檢討與修

正) 

□ 

(明確記錄/系統

化管理) 

□ 

(部分記錄) 

□ 

(無記錄) 

  

評鑑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評鑑展演場所名稱： 

委員序號： 

 

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(2)依規定時限詳實填寫、申報及

保存動物管理表，對動物進出有紀

錄。 

□ 

(依規定時限/動物數

量管理制度精確/動

物進出紀錄精確) 

□ 

(依規定時限/動

物數量管理制度

明確/動物進出紀

錄明確) 

□ 

(依規定時限/

動物數量管理

未明確/不準

確或無動物進

出紀錄) 

□ 

(無依規定

時限辦理、

無動物進出

紀錄) 

  

 

 

 

環境設施 

(含後場) 

(20分) 

1.環境規劃 

(8 分) 

(1)依據專業諮詢建議或參考國際

飼養動物規範設計動物展演空間

及籠舍環境，有諮詢紀錄及執行情

形紀錄。 

□ 

(依建議執行或參考

並滾動式改良展場

或籠舍) 

□ 

(部分參考並執

行) 

□ 

(有諮詢建議

未執行) 

□ 

(未諮詢 /未

參考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環境規劃宜參考動物原始棲

地，保障展演動物活動維持在生物

適應能力的範圍內。（如極高溫或

低溫之防護，或其他生存條件），

並對環境進行監控紀錄 

□ 

（整體規劃參考棲

地且有文件紀錄） 

□ 

（部分規劃參考

棲地且有文件紀

錄） 

□ 

(部分規劃) 

□ 

（無規劃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2.設施結構 

(12 分) 

(1)適時召開內部會議檢討飼養環

境，改善動物圈養環境與設施材質

的安全性、舒適性及環境充分利

用，設施定期或不定期維護。 

□ 

(具內部持續檢討與

調整會議紀錄/現場

飼養環境安全、舒

適且動物能充分使

用空間；設施定期

或不定期維護，維

護紀錄完整） 

□ 

(具內部持續檢討

與調整會議紀錄/

安全、舒適，但

動物使用空間未

最大化；設施定

期或不定期維

護，維護紀錄完

整或僅少部分缺

漏） 

□ 

輕度安全風

險，動物未受

傷。或動物能

使用的空間輕

度不足；設施

有定期或不定

期維護或維護

頻度略不足，

維護紀錄大部

分缺漏或無） 

□ 

(高度安全

風險、動物

已受傷，或

空間嚴重不

足；設施未

定期或不定

期維護或維

護頻度嚴重

不足，維護

紀錄大部分

缺漏或無） 

  

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(2)展演場所之設施、設備符合展

演動物物種之習性與需求。能清楚

說明飼養照護該物種方式及提供

對應設施。 

□ 

(完全符合並持續檢

討） 

□ 

(近乎符合） 

□ 

(部分符合習

性與需求) 

□ 

（未符合） 

  

 

 

 

 

(3)落實環境清潔與檢疫措施，製

作環境清潔紀錄及檢疫紀錄。 

□ 

（落實且系統化管

理/具檢疫流程） 

□ 

（落實且系統化

管理） 

□ 

(落實且有紀

錄） 

□ 

（未落實） 

  

 

 

 

 

動物狀況 

(20分) 

1.動物健康管理 

(12 分) 

(1)參考專業資料，提供符合展演

動物之物種、性別、年齡、繁殖情

形之適切質量、種類之食物。日常

記錄動物健康及採食情形。 

□ 

（全部提供且種類

豐富或定期更換/動

物健康紀錄表精確） 

□ 

（全部提供/動物

健康紀錄表明

確） 

□ 

（部分提供 /

有動物健康紀

錄表) 

□ 

（未提供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(2)完善與指定專任或特約獸醫

師、專門技術人員聯繫與合作機

制，具獸醫師巡查或診察病歷紀

錄。 

□ 

（設置獸醫部門/完

整病歷制度） 

□ 

（專責駐場獸醫/

現場動物有傷病

有就醫紀錄） 

□ 

（專責非駐場

獸醫/現場動

物有傷病且無

就醫紀錄） 

□ 

（無合作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(3)得知動物年老、傷病、懷孕、哺

乳或其他情形，已不適合展演時，

停止其展演，並提供適當之安置及

照護，建置人道處理評估標準並適

時執行，相關歷程具紀錄。 

□ 

(全部提供/有建置人

道處理評估標準並

適時執行) 

□ 

(全部提供/有建

置人道處理評估

標準) 

□ 

(部分提供/有

建置人道處理

評估標準) 

□ 

（無提供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2.動物福利 

(8 分) 

(1)展演動物能表現自然行為(含現

場動物活力及與豐富化設施互動

情形)，進行動物習性觀察紀錄。 

□ 

（有表現及豐富化

設施動物會使用，

有詳盡觀察紀錄） 

□ 

（有表現或有豐

富化設施，有觀

察紀錄） 

□ 

（無表現或無

豐富化設施） 

□ 

（刻板行為

且無任何作

為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(2)考量動物之自由、社群習性、生

活空間、場域資源等規劃動物之族

群管理計畫，並能永續發展。 (如

製作繁殖計畫書、繁殖紀錄、遺傳、

醫療照護與飼養管理等)  

□ 

(有族群管理計畫且

確實執行/具繁殖計

畫書/繁殖紀錄精確) 

□ 

(有族群管理計

畫，部分執行/具

繁殖計畫書/繁殖

紀錄明確) 

□ 

(無族群管理

計畫/少量動

物種別具數量

管理問題) 

□ 

(無族群管

理計畫/多種

動物種別具

動物數量管

理問題) 

  

營運制度 

(20分) 

1.問題解決能力 

(8 分) 

(1)工作人員具備緊急事件處理之

問題分析與狀況排除能力。（如颱

風、地震、淹水、火災、停電、員

工/遊客受傷或動物逃脫等情況，

對動物及對人員之應變規劃） 

□ 

（營運計畫書有具

體規劃且定期演練，

演練紀錄精確） 

□ 

（營運計畫書有

具體規劃且有作

業流程，演練紀

錄明確） 

□ 

(營運計畫書

有規劃，有演

練) 

□ 

（無規劃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(2)發覺動物產生緊迫、異常行為，

探查發生原因，並且提出解決方

式。(如製作動物異常行為改善機

制，並製作該動物訓練紀錄、飼養

觀察紀錄、獸醫診療紀錄等文件) 

□ 

(有製作並精確執行，

發現或解決動物異

常問題，有佐證資

料） 

□ 

（有製作並準確

執行，有佐證資

料） 

□ 

(部分製作) 

□ 

 

（無製作/場

內有動物有

異常行為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2.風險控管 

(4 分) 

營運計畫書規劃展演場所之安全

防護措施，如展演動物與工作人

員、遊客或其他動物間之安全規

劃、保護措施，避免事故發生。 

(備註：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

6 款第 5 目規定，以動物進行表演，

應指派工作人員於現場全程監管) 

□ 

（有具體規劃作業

流程及定期檢視安

全性，有檢查及維護

紀錄） 

□ 

（有規劃作業流

程，有檢查及維

護紀錄） 

□ 

（部分規劃） 

□ 

（無規劃） 

  

 

 

 

 

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3.外部合作改善 

(4 分) 

與國內、外專家或民間專業組織諮

詢合作，改善展演動物之飼養或展

演環境，並留下改善紀錄。 

□ 

(有諮詢且實際執行

改善、有詳實紀錄) 

□ 

(有諮詢且規劃改

善、有紀錄） 

□ 

(有諮詢，但尚

未規劃改善） 

□ 

（無任何合

作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4.人員訓練 

(4 分) 

規劃與國內、外專家或民間專業組

織合作，增進員工動物生理、生態、

行為和管理等知識。 

□ 

（具體規劃訓練制

度及定期參訪，有訓

練紀錄或教材） 

□ 

（具體規劃訓練

制度，有訓練紀

錄） 

□ 

（部分規劃） 

□ 

（無規劃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遊客與教

育 

(20分) 

1.動物表演/展場

設計 

(8 分) 

(1)考量動物之生態、習性、自然行

為等規劃動物表演/展場，育樂行

為不違反動物福利，並提供教育目

的。 

□ 

(表演/展場設計充分

考量且無降低動物

福利) 

□ 

(表演/展場設計

部分未充分考量/

無降低動物福利) 

□ 

(表演/展場設

計未充分考量

/稍微降低動

物福利) 

□ 

(表演/展場

設計不良/嚴

重損害動物

福利)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依據營運計畫書訓練方式及

時數，並考量動物之生態、習性、

生理狀態，辦理訓練動物。(動物

訓練包括移動、醫療、減敏與遊客

互動展演等，並記錄動物參與意

願。) 

□ 

(正向訓練作以下 4

種訓練：移動/醫療/

減敏/與遊客互動表

演；有訓練及參與

意願紀錄) 

□ 

(正向訓練作以下

任 2 種訓練：移

動/醫療/減敏/與

遊客互動表演；

有訓練及參與意

願紀錄) 

□ 

(正向訓練作

以下任 1 種訓

練：移動/醫

療/減敏/與遊

客互動表演；

有訓練紀錄) 

□ 

(無正向訓

練或無訓練

紀錄) 

  

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 參考說明 

落實度 委員評

分欄 

委員意見 

優異(4 分) 良好(3 分) 尚可(2 分) 待改進(1分) 

2.遊客控管 

(4 分) 

完善遊客行為規範，規劃並教育員

工應對遊客不同程度干擾動物行

為，保障展演動物不受外在干擾與

過多之要求。(提供員工遇不同程

度干擾動物遊客之應對措施) 

□ 

（具體規劃、標示

完善且所有動物互

動專人在場監督；

有應對措施或訓練

紀錄） 

□ 

（具體規劃、標

示完善且部分動

物互動專人在場

監督；有應對措

施或訓練紀錄） 

□ 

（部分規劃、

標示不完全或

部分監督） 

□ 

（無規劃） 

  

3.宣傳教育 

(8 分) 

(1)營業場所內之標示或看板，導

入保護展演動物福利之觀念。 

□ 

（動物福利內容標

示具體且完善） 

□ 

（有動物福利內

容標示） 

□ 

(部分動物福

利內容標示) 

□ 

（無標示或

標示內容不

符合動物福

利） 

  

 

 

 

 

(2)完善之教育目標、課程方案或

教學計畫。 

(有教育規劃計畫書及執行教育人

員訓練紀錄等) 

□ 

（規劃完整且遵循

教育目標） 

□ 

（具體規劃/教育

目標不明確） 

□ 

（部分規劃 /

無教育目標） 

□ 

（無規劃/無

教育目標） 

  

 

 

 

 

各評鑑項
目小計： 

經營管理 

(20分) 

環境設施(含後場) 

(20分) 

動物狀況 

(20分) 

營運制度 

(20分) 

遊客與教育 

(20分) 

總得分： 

分數：      

動物展演評鑑表評分注意事項： 

各評鑑項次皆有參考說明，委員依該項次內容之落實度給予評分，每項評分項目皆有 4 個選項，分別為優異（4 分）、優良（3 分）、尚可（2 分）、待改進（1 分），各評鑑項

次後方欄位得填寫改善意見，並區分應改善事項及建議改善事項。若部分達成，但部分未達成，則請委員綜合考量計分。 

 
評鑑委員簽名： 

 


